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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1 月 8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就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和塞拉利昂问题余留事项特别法庭经费筹措一

事给你写信。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管理委员会通知我，该法庭经费将于 12 月用尽，而

且不可能保证能够获得法庭完成工作所需的自愿捐款。此外，委员会还提议探讨

为塞拉利昂问题余留事项特别法庭筹措经费的其他途径。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是应安全理事会的要求，依照联合国与塞拉利昂政府

之间的一项协定设立的，其授权任务是起诉对塞拉利昂境内所犯危害人类罪、战

争罪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以及违反塞拉利昂相关法律的罪行

负有最大责任的人。 

 虽然通过摊款筹措经费是一个更加可行和可持续的财务机制，但安全理事会

决定由自愿捐款为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提供经费。为特别法庭供资的各种呼吁

已经作出，但尽管有这些努力，特别法庭仍缺少足够的自愿捐款来完成工作。 

 如你所知，《关于设立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的协定》第 6条规定，“如果自

愿捐款不足以让法庭执行其任务，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应寻找其他途径为特别法

庭筹措经费”。根据这一规定，我想向安全理事会成员提议，解决经费短缺问题

的一个办法是在保持特别法庭独立性的同时，以摊款方式支付特别法庭的全部费

用。而且，我记得 2004-2005 年和 2010-2011 年特别法庭的经费短缺问题，就是

以类似办法解决。 

 我知道安全理事会在 2010 年同意我关于为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寻找补充

供资途径的提议时，曾希望不再为特别法庭提供额外的补助金。当时预计特别法

庭将在 2012 年初结束工作。然而，对司法程序进度的预测不可能有绝对的把握。

特别法庭审理的涉及利比里亚共和国前总统查尔斯·泰勒先生的最后一个案件，

直到 2012 年 4 月 26 日才作出判决，他直到 2012 年 5 月 30 日才被判刑。由于案

件的复杂性，目前预计有关上诉将在 2013 年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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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2012年 10月 8日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时所作陈

述可以看出，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迄今在履行任务方面是成功的。但其工作尚

未完成，一些挑战仍然存在。特别法庭很可能经费用尽，并因此无法完成泰勒先

生一案的上诉，这非常令人关切。如果这一上诉由于缺乏供资半途而废，将给国

际社会带来一些实质性问题。如我过去所言，特别法庭的遗产以及在确保追究责

任和恢复塞拉利昂及该区域和平与安全方面取得的进展，都将面临风险。 

 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在 2013 年底关闭之前将短缺大约 1 400 万美元。安

全理事会不妨邀请我提醒大会注意这一事项，以寻求在保持特别法庭独立性的同

时为特别法庭批款。 

 2010 年 7 月，我通知安全理事会，我有意与塞拉利昂政府商谈并达成一项关

于设立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余留机制和制订余留机制规约的协定。安全理事会

成员表示注意到我的意向，并同意了我提议的行动方式。我因此与塞拉利昂政府

达成了关于设立塞拉利昂问题余留事项特别法庭的协定，该协定于 2012 年 10 月

2 日生效。余留事项特别法庭将在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关闭后立即开始运作。

我感谢安全理事会最近欢迎该协定并表示有意为余留事项特别法庭提供支持。 

 塞拉利昂问题余留事项特别法庭将履行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关闭后必须

继续履行的职能，包括监督被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定罪者的服刑情况、管理档

案、保护和援助证人、复审判决和判刑、答复国家检控当局查阅证据的请求、推

进蔑视法庭的诉讼程序，以及为余留事项特别法庭受理的任何诉讼程序提供辩护

律师和法律援助等。余留事项特别法庭将是一个规模极小的高效实体，工作人员

会尽可能少，估计其持续开展活动的年度预算为 200 万美元。此外，可能定期会

有临时安排的活动需要费用。 

 在协定达成之时，曾以为塞拉利昂问题余留事项特别法庭的运作保证能够获

得自愿捐款。但最近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所经历的情况表明，尤其考虑到余留

机制的长期性质，任由余留事项特别法庭经费筹措陷于自愿捐款的不确定性是不

够慎重的，而不断呼吁为这一目的供资也是不切实际的。安全理事会最近曾鼓励

我以最具效益和效率的方式，寻找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满足余留事项特别法庭的需

要。在这方面，协定第 3 条规定可以为余留事项特别法庭的经费筹措寻找其他途

径。根据该条款，需要寻找可行和可持续的筹资机制，以确保余留事项特别法庭

的经费筹措有保障，而且持续不断。因此，我有意向大会呈递关于余留事项特别

法庭其他经费筹措途径的提议。 

 请提醒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为荷。 

 

潘基文(签名) 

 


